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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的對象、碩士生要具備在國際職場工作的能力、大學生要成為各國一流研究所想錄取的

對象。過去兩年來，政府關注人才議題，但集中於海外人才的延攬，此次人才培育白皮書

已跳脫國外來的方是國際人才的迷思，確認人才要自己培養才是長久之道，其方向值得肯

定，但成效端賴配套機制的設計與落實。 

三、國際化人才培育首先應儘速調整頂尖大學目標，以培養國際級人才為主，而非追求世界排

名。所謂的頂尖卓越，不是冰冷的數字、排名，而應該是真正能培育出國際肯定的學者，

讓社會看見希望，讓年輕人看到未來。要提升國內博士生水準，需改變留學政策，重行調

整教育資源配置。一般生能順利在國外一流大學完成學位並返國服務的比例並不高。未來

應以選派國內優秀博士生為主，出國進修兩年以上，不僅可確定其學習動機，並能直接提

升國內博士生達國際水準。 

四、我國為出口導向的海島型經濟體，對外貿易依存度高，深受國際政經情勢衝擊。面對東亞

崛起、新興市場與金磚國家頭角崢嶸，在國際人才的內涵方面，更需均衡培養全球各區域

的一流人才，深化各區域的研究與合作關係，回應國安、外交與經貿所需，避免將眼光只

集中在歐美。俾便在新一波全球區域經濟整合下，取得多邊經貿談判的話語權，搶攻關鍵

戰略位置。 

五、人才培育白皮書也提出具體策略，以「教、訓、證、用」整合，對抗學歷通膨及高教技職

偏食的問題。強烈主張建立教育、訓練、證照、就業結合的制度，保證技職體系學生取得

實用能力，除了藉由通識及專技教育的扎根，奠定思想全人的全球觀點外，更應透過第二

外語的淬鍊，增進多元文化的包容，搭配交換、遊學、志工、實習的歷練，來擴展宏觀格

局與視野，成為企業歡迎的人才。 

（三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在釣魚台海域漁季即將來臨之前，我

國與日本就漁權達成重大協議，肯定政府的努力。但釣魚台

主權及漁權爭端仍不會歇止，後續發展如何，籲請有關單位

必須及早做好因應準備。睜眼不說瞎話，不避諱言，日本之

所以與我在漁權上達成協議，消極思維是避免兩岸聯合保釣

；積極思維則想以漁權為餌促成「聯台制中」，這又與美國

圍堵中國政策有關，因美方不願見到釣魚台糾紛導致兩岸合

作，難免暗中對日本施加壓力，此即日本不顧沖繩漁民抗議

的最大原因。至於主權問題，協議其實並未明顯觸及，日本

也完全沒有讓步；釣魚台周邊 12 浬以內，台灣漁船仍不得進

入。雙方對漁權處理原則，頗能符合總統揭示的「東海和平

倡議」之「擱置爭議」與「共同開發」精神。然協議「互不

干預、各自管理」規範的對象僅及台、日雙方，大陸已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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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並表達抗議，大陸漁船到這片海域捕漁，台、日如果聯

手對抗大陸，台灣將會發生甚麼後果，難道不需要審慎評估

？另「東海和平倡議」精神雖有部分實現，但台日雙方協議

只限於漁業，釣魚台海域蘊藏的油、氣及其他資源則完全沒

有觸及。鑑此；釣魚台主權爭議其實並沒有解決，未來共同

開發資源更有賴後續談判，且兩岸如何面對之釣魚台糾紛可

能才剛開始，在在均值得政府妥慎因應步步為營，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與日本進行第 17 次漁權談判，終於開花結果，雙方日前簽署協定。日本政府將取消釣

魚台海域「暫定執法線」，允許台灣漁船自由進入釣魚台周邊 12 浬以外海域作業，條件是

不得有登上釣魚台的舉動。多年來台日漁權談判一再中斷，主要是因為雙方都堅持擁有釣

魚台主權，這次能出現重大突破，是因為雙方終於建立共識，同意暫時擱置主權爭議，將

議題轉移到單純的水域捕撈等漁權問題上。 

二、台日過去 16 次漁業談判，日方從未正視台灣的利益和主張。面對台灣漁民卑微的要求，日

方既無誠意，亦乏善意。台日漁權談判能有結果，不是日方心懷慈悲，亦非安倍政府對台

灣援助日本福島震災的回報，而是日本想藉此斷絕兩岸合作保釣的政治算計。也就是說；

日本主動示好，說穿了還是為防範兩岸聯手保釣，以遂行其利用台灣牽制大陸的戰略布局

。 

三、漁權和主權原本就難以分割，主權問題無法永遠迴避。政府雖與日本達成漁權協議，但萬

不能容忍日本做出有違中華民族國家主權、核心利益和民族大義的行徑，台灣仍應該緊盯

日本，不能允許日本在主權問題上施展任何小動作，終究釣魚台是中華民國，也是兩岸中

國人的領土，台日之間日前簽署漁業協議，我們漁船到釣魚台附近海域捕魚可以不再受到

日本公務船的干擾。這雖是台日漁權談判的大突破，但兩岸和日本之間的三角關係到底會

因此而產生什麼變化，則成為各方關注的課題。 

四、在台日漁權協議簽署後，政府應主動該區域之和平調節，開展和大陸在東海及釣魚台海域

的經貿性的合作事宜。此次台日漁權協議，難免讓兩岸關係突生張力。兩岸關係攸關兩岸

和平發展，影響台灣的經濟發展甚巨，政府應在東海和平倡議和九二共識的槓桿上，勇敢

負責的開展和大陸在上述海域的經貿合作，以使兩岸和平發展能獲得深化鞏固。 

五、馬總統「東海和平倡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資源精神雖有部分實現，但台日雙方協議只限

於漁業，釣魚台海域蘊藏的油、氣及其他資源則完全沒有觸及。故而，台灣漁船作業範圍

擴大誠然值得欣喜，但兩岸如何面對釣魚台糾紛可能才剛開始，再加上台、日對釣魚台主

權爭議也沒有解決，未來共同開發資源更有賴後續談判，政府各有關機關尤應縝密規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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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應。 

（三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本（102）年博鰲論壇「蕭習會」共識

：加速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續談判及兩岸共同參與

區域經濟整合之可行方式，特表芻議。從其間同中有異之共

識，可預料未來兩岸發展的讓利將有所緩止。各種跡象顯示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將會是一個有「牛肉」的開放承諾。本

席認為，就協助台商取得先機，擴大陸資來台投資意願而言

，服務貿易協議絕對會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相較於「兩

岸共同參與區域整合」的期許，因涉及敏感的國際空間問題

，才會是日後雙方真正的『深水區』。過去，政府總期待兩

岸經貿關係和解，將可充分化解其他國家對與我洽簽 FTA，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或東協加六機制的不安。

然事實上，除美國等極少數國家外，大陸的反應及態度，仍

然是左右我國能否加入區域整合的核心關鍵。若所謂「適當

方式和可行途徑」，是採香港模式，甚至必須透過協商才能

取得共識，在台灣內部幾乎不可能取得支持；堅持此一立場

，又將使台灣的 FTA 後繼無力。本席籲請政府，應稟「務實

」原則，促成兩岸均可接受的可行途徑，此非但關係到我國

整體經貿發展，更直接影響兩岸關係的長遠，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在本（102）年博鰲論壇召開之前，兩岸主管機關都口徑一致的透露 ECFA 服務貿易協議已

完成協商，待文字核對確認程序後，即可對外宣布。而從「蕭習會」各種跡象顯示，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將會是一個有「牛肉」的開放承諾。從金融、醫療到電子商務這些大陸向來

相對保守的行業，看來都會有所突破。 

二、從大陸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經驗、ECFA 本身的「兩岸特色」，以及兩岸互動的諸多考

量，我國大概無法也不宜採美韓 FTA 那種高標準，來檢視要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但就協

助台商取得先機，擴大陸資來台投資意願而言，服務貿易協議絕對會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更重要的是，雖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不及於貨品，但其實服務及貨品協議都有很多類

似的爭議及敏感問題，因此服務貿易協議一旦完成談判協商，意味著兩岸對於這些爭議取

得了共識，建立了處理模式，絕對有利於加速後續貨品貿易協議的進展。 


